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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斩蟒英雄段赤城被洱海流域的白族人奉为海神，同时也是多个村寨的本主。“捞尸会”作为大理地区盛大

的民间宗教活动，其主要目的便是为了纪念段赤城。段赤城信仰和“捞尸会”的历史嬗变以及呈现出的具体形式，包含了

双重的表征：段赤城海神身份的建构虽然出于明清政府厘正祀典、教化百姓的需要，但是其在发展 的 过 程 中 却 逐 渐 延 承

了白族人以洱海为祖灵地的传统信仰，成为他们祖先崇拜的隐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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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作为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往往能结构化地呈现出地方社会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运

行逻辑，反映历史或当下大小传统在民间的互动和族群的认同问题，因而历来备受人类学研究者的关

注。依据整合的主导性权力差异，宗教的社会整合模式通常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其中，
以官方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整合模式，目的是要建构地方对中央权力的想像和归属，进而在宗教信仰层

面模拟这种逐级展开、以上制下的官僚结构。关于此点，王斯福（Ｓｔｅｐｈａｎ　Ｆｅｕｃｈｔｗａｎｇ）和 武 雅 士（Ａｒ－
ｔｈｕｒ　Ｐ．Ｗｏｌｆ）的研究较为典型。王氏认为中国人借用宗教信仰来展示他们的社会关系，对所信仰之神

灵的崇拜，实际上暗含了他们自己对权力体系的依附［１］。武氏则视宗教为社会的反映，并将人们现实中

遇到的帝国官僚、同族长辈和乡村陌生人，分别对应其宗教世界中的神、祖先和鬼［２］。
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模式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它视乡村民众为被动接受国家权力的麻木客体，

忽视了他们具有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因而有一定局限性。现实中，社会整合过程的推进除了有中心向边

缘的力外，还存在一些边缘向中心的力，后者是对前者的回应和补充，这种整合模式即自下而上的整合

模式，而与之相关的研究也不乏少数。桑高仁（Ｓｔｅｖｅｎ　Ｓａｎｇｒｅｎ）认为在中国人的神灵信仰体系中，除了

严格以官僚结构为模板，国家权力控制并影响底层民众的情况外，还存在神灵作为地方社会的守护者，
被视为底层权力之代表的情况［３］。魏乐博（Ｒｏｂｅｒｔ　Ｗｅｌｌｅｒ）以官方和民间体系的差别，将中国人的宗教

信仰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政府官员、地方精英和儒生士人所拥有的系统化的意识形态模式，一类是被民

间信众和宗教活动参与者所秉持的实用性的宗教行为及其解释［４］。韩明士（Ｒｏｂｅｒｔ　Ｈｙｍｅｓ）则在前人

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道教的研究，将人们的信仰简化为官僚模式和个人模式两类，他认为这两种模式

同时存在且相互竞争。身处边缘的信众不仅仅只是机械地受控于中心模式，在日常的宗教实践中，信众

也会通过个人模式将中心的权力体系整合到地方的信仰体系之中［５］。此外，在本土学者中，张超以南岭

民族走廊流域神灵体系为研究对象，认为该套体系与流域社会相协调，并将亲属关系、身体隐喻、性别差

异等因素融入其中，它们共同起到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整合作用［６］。李凡则通过对胶东半岛妈祖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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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妈祖信仰的“标准化”未能完胜“本土化”，反而要受到本土化的影响［７］，而他所谓的“半标准

化”现象，实际就是民间宗教整合两种模式的共存互动过程。

一、洱海之神的传说、分布与嬗变

图１　洱海流域段赤城庙宇分布图

大理民间有关段赤城的神话版本众多，且多有变异，但核心故事还是以“段赤城斩蟒”和“小黄龙大

战大黑龙”两则为主。前者在诸多方志中都有所记载，后者则多为民间传说，且较前者流行。“段赤城斩

蟒”的故事讲，南诏劝利晟时（８１６—８２３年）龙 尾 关 巨 蟒 为 患，吞 嚼 人 畜。洱 水 出 口，复 为 所 阻，以 致 泛

溢，淹没田宅。诏王便布榜国中，招募治蟒勇士。当时绿桃村有一胆识过人又好行侠仗义的义士段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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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应募，他披甲持双刀，入水与蟒恶斗，结果被巨蟒吞入腹中。段赤城用利刃刺穿蟒腹，才将巨蟒杀

死。几日以后，诏王遣人剖开蟒腹找到了段赤城的尸体，遂命人将其葬于马耳峰麓羊皮村之阳，焚蛇骨

为灰建塔其上，该塔便是蛇骨塔①。“小黄龙 大 战 大 黑 龙”的 故 事 则 讲，绿 桃 村 贫 女 捡 食 绿 桃 后 感 而 有

孕，生段赤城，虽将其弃之山野却因有野兽佑护而不得死。段赤城长大以后随其母至山间劳作，无意间

治愈了一潭中龙王的顽疾。龙王便邀请他到龙宫中游玩，结果段赤城偷试宫中黄龙衣，乃化为黄龙。龙

王大怒，欲怪罪于段赤城，但适逢腾越之黑龙盘据下关，致大理一带洪水泛滥，龙王便命其驱逐黑龙。最

终黑龙败走，洪水平息。段赤城化为小蛇欲回绿桃，不料天已放亮，神困体乏，索性就定居于龙凤村。于

是人民奉其为洱海神，立祠祀之，其母乃被奉为龙母［８］。
笔者自２０１２年起便长期在洱海流域做田野调查，大理号称妙香佛国，庙宇众多，但在日常的宗教实

践中，当地人还是以本主信仰为主。本主即为本地之主，白语称“武增”“老谷尼”，白族村寨都有各自的

本主神，且多有不同。该信仰是一种结合原始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及部分儒释道元素而形成的宗教形

态。在村寨之间，本主区分了不同人群的宗教和仪式空间，使得各自佑下的人们能各安其事，互不侵扰。
而在族群之上，本主崇拜则被用于重新想像和表达白族人的民族身份，以区隔我族与他族［９］。日常生活

中人们皆以神话、传说的方式记忆和诵扬本主，但是由于本主的“专属性”，辖区较小的本主往往只被村

内居民所知晓。而只有广被敬奉的神明才能串联起地理空间中的不同信众，并以周期性仪式的方式形

成信仰体系，段赤城便是这样一位被多处奉为本主的神明。
据笔者多次环洱海流域田野调查所记，洱海流域塑有段赤城神像并有明确祭祀活动的庙宇共有１１

处（如图），且多延海西分布，自南向北依次为天生桥江风寺（扼龙尾关），石坪村应海庙、宝林寺，洱滨村

本主庙，龙凤村“洱水神祠”，古生村龙王庙，河矣城村“洱河神祠”，喜洲“九坛神庙”，下沙坪村龙王庙（扼
龙首关），青索村小黄龙庙以及洱源县茈碧湖畔的河头龙王庙。这些庙宇中除了天生桥江风寺、古生村

龙王庙不是本主庙外，其余庙宇皆祀段赤城为本主，其中宝林寺、“洱水神祠”、“九坛神庙”、下沙坪村龙

王庙为复式本主庙，剩余的则为单一式本主庙②。而段赤城的封号也各有不同，如应海庙称其为“阖辟

乾坤霱慈圣帝”，“洱水神祠”称其为“翊连阖辟乾坤裔慈圣帝洱海龙王大圣”，“洱河神祠”称其为“大圣妙

感玄机洱河灵帝”。此外，阳平村之佛图塔因靠近蛇骨塔旧址常被今人误认为是蛇骨塔，喜洲“九坛神

庙”则塑段赤城为分水的九神之一。
其实在段赤城之前，洱海中的水神已几经嬗变。唐樊绰《蛮书》卷十载，唐诏之盟中，南诏王异牟寻

“谨请西洱河③、玷苍山神祠监盟”［１０］３２９，并“率众官具牢醴，到西耳河，奏请山川土地灵衹”［１０］３２９。彼时佛

教尚未在洱海地区兴盛，异 牟 寻“上 请 天、地、水 三 官，五 岳 四 渎 及 管 川 谷 诸 神 灵”［１１］２６３，确 与 五 斗 米 道

“三官手书”有 相 通 之 处，因 而，异 牟 寻 时 期“洱 河 神 祠”中 所 塑 之 水 神 便 有 可 能 是 道 教 三 官 中 的“水

官”［１１］２６３。到南诏末年及大理国前期，相关文献记载中洱海内部开始出现具体的水神。《南诏图传·文

字卷》载：“二者，河神有金螺、金鱼也。金鱼白头，额上有轮。蒙毒蛇绕之，居之左右，分为二耳也。而祭

奠之，谓息灾难也。”［１２］１８１而佛教自南诏时传入洱海地区以后，至大理国及蒙元时期已经有了长足发展，
佛教龙王开始在该区域流行，特别是其中的莎竭海龙王和白那陀龙王，白族信众多有崇拜，许多碑文和

家谱中都有相关记载，至今这两位龙王依然还在剑川的一些村寨中担任本主。而直到明以降，作为本地

神祗的段赤城才被敕封为洱海龙王。
段赤城为南诏义士，其斩蟒牺牲的壮举为世人所知，且于明朝之前便已被大理人祀奉为神，建灵塔

为其墓。《太和龙关赵氏族谱序》载，赵氏祖先因有感于段公之义勇，“居人德之”［１３］２０８９，便世居于段公埋

骨之“白蟒寨”，即今阳平村［１３］２０８９。明朝统治大理以后，紧与全国同步，开始在洱海流域边灭“淫祠”，边

树“新神”。“武诏天下，每百户立社之令，乃春秋乡社、里社遗义……神衹及阳南溪，龙神为民间水旱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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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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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龙凤村绅老奚冠南撰书《唐义士赤城段公传》于民国三十四年（１９４５年），笔者于田野调查中收集（２０１７年），此为部分摘录。

复式本主即庙宇内部供奉有多位本主，而单一式本主则指庙宇中仅奉一人为本主。

洱海在古代称为“西洱河”“洱河”“叶榆水”等，本文中若无特殊说明，则引用古文“西洱河”“洱河”等词皆指“洱海”。



祈报赛之所，岁时祭告之坛，名曰宝林香社，又曰龙神祠。”①段赤城不畏妖蛇、为民赴死的精神正是儒家

所推崇的高贵品质，又因其斩蟒祛除了洱海之水患，故其义举受到了皇权的承认，这便非常符合士大夫

们为国尽忠的政治理想，他最终成为了崇德报功结构下的龙王［１４］。由此才于“明清间，均加封号，且列

入祀典，春秋享祭不废”②。也难怪会有大理的志士感慨，段赤城“生不获封侯，死则庙食千古，观彼生灵

如在。保庇生民，魁载祀典，节经钦奉列朝诏旨，修葺维新，日久而不忘”［１２］６１。因此，“嘉靖四年，姜兵备

毁诸神祠，而独修此庙”［１２］６１。段赤城成为了明政府厘正祀典的受益者。
另一方面，明初大理地区的佛教因受到朝廷的打压，只能更加遁入民间，寻求所谓的“本土化”。佛

教“本土化”的过程，使得段赤城逐渐取代了源于佛教的难陀、白难陀等龙王的水神地位，即“官府仪式正

统的规范，使得仪式实践者从僧侣世族的身上，转移到明朝官员及乡村代理人的层面”［１５］１８３。连瑞枝认

为，龙王段赤城，是在明朝政府大规模鼓励建置官祀的背景下，通过地方社会佛教仪式的实践，才得以从

草根神灵转化为佛教化的地方守护神的。明朝政府为了治理地方社会，要求乡村依据国家行政层级的

结构来设置仪典规范，进而调节不同人群之间的政治势力，并对社会关系作整合。所以，“为了合法化段

赤城洱水神的地位，明清志书也不断地将之塑造成符合有功于百姓的‘义士’形象，来确立他名列官祀的

正当性”［１５］１８２。段赤城由此成为了边疆民众归化崇理的精神模范，其神格也有所提升，并被众多村寨奉

为本主，岁时祀享不辍。而周期性的官祀仪式不时会强调他的这种教化功能，使得其在今天的白族知识

精英中产生认知分化，即一方认为段公乃白族之英雄，功德彪炳，另一方则视赤城为封建政府控制信众

思想之傀儡，实属无奈。

二、捞尸会的历史、文本与呈现

捞尸会也称“耍海会”“花船会”“海灯会”等，是明朝廷为敕封段赤城为洱海海神所设之官祀活动。
清代大理赵州人师范在《滇系》中对其有过详细描述：“七月二十三日，西洱河滨有赛龙神之会。至日则

百里之中，大小游艇咸集，祷于洱河神祠。灯烛星列，椒兰雾横。尸祝既毕，容与波间。郡人无贵贱、贫

富、老幼、男女，倾都出游，载酒肴笙歌。扬帆竟渡，不得舟者，列坐水次，藉草酣歌。而酒脯瓜果之肆，沿
堤布列，亘十余里。禁鼓发后，踉跄争驱而归，遗簪堕舄，香尘如雾，有类京师高梁桥风景。”［１６］可见当时

捞尸会之热闹。
其实，明清时期，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已是一个祭祀洱海水神的盛大节日，明李元阳作诗《七月下弦日

寺坐》云：“七月二十有三日，观音阁前竞花船。沙洲罗绮人争看，客在山楼闭户眠。”［１７］李诗中所提“观

音阁”便是今天海东的天镜阁，可见当时举行耍海会的地方不仅仅限于洱海西岸。此外，王康国纂《光绪

赵州志稿》中称洱海有“珠海阁会：每年七月廿三日，各村泛舟竞渡为会，名曰：捞尸会”［１８］。珠海阁原址

在洱海南岸下关息龙山上，靠近石坪村应海庙，古为赵州（今凤仪地区）所辖，今已圮废。而“浩然阁”原

址便在龙凤村“洱水神祠”前，古人参加耍海盛会，登阁眺海是游乐项目之一。另外一“名阁”是位于洱海

北岸上关地区罗时江入口的“水月阁”，该阁与珠海阁南北对峙，雄踞两关。据说水月阁初建于唐，毁于

明嘉靖年间，如今原址处建有一龙王庙，该庙也是下沙坪村的本主庙，庙中所塑龙王就是段赤城。每年

农历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要在龙王庙前举办鱼潭会，这是滇西地区规模仅次于三月街的大型商贸集

会，鱼潭会开始之前都要给龙王磕头上香，求得庇佑。而该会以前也被称为“捞尸会”，只是因为“其名不

雅，乃易其名为鱼塘会”［１９］。明清时期，捞尸会应该是整个洱海流域普遍流行的一种民间节日，其举行

地点当然也不限于龙凤村洱海神祠。只是由于历史的流变，各地的会期和形式已不再统一，如李元阳诗

中提及的“竞花船”如今已演变为海东地区火把节时重要的龙舟竞技活动［２０］，而应海庙则已不再举行捞

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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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摘录自宝林寺《重建宝林香社碑记》，笔者田野收集（２０１７年）。

摘录自“洱水神祠”《唐义士赤城段公传》碑铭，笔者田野收集（２０１７年）。



据笔者考证，如今之“捞尸会”实际上是明代以后在佛教“放生节”的基础上构建而成，官方为管理地

方社会，以敕封段赤城为水神并为其举办祭拜节会的形式于民间实现自己的权力。传统上捞尸会的会

期就是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后各地依具体情况有所调整，如龙凤村在清末民初将会期调整为农历八月初

八日，以便与白族原始农神“张姑太婆”的会期一起庆祝。如今洱海周围依然保留有放生节的传统，古生

村于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在龙王庙举办的放生节其盛况便不输龙凤村“洱水神祠”的捞尸会。这天也是该

村的本主节，人们除了要做客访友、拜神念经，还要放生小鱼和泥鳅，古生村白语称“Ｇｏｕｚ　ｈｅｒｌ”，就有放

生的意思。
竞花船耍海戏水，给了坝区的人们入海游玩亲近洱海的机会，但是娱乐只是耍海会的世俗表象，“捞

尸”故事及其背后的教育意义才是其主要内涵。人们用手挽水，象征将巨蟒从洱海中打捞起来，随后宰

鱼清腹，象征解剖出段赤城的遗体，以表达对英雄之死的惋惜，并展现自己欲救其于苦海的意念①。实

际上，在民间宗教实践层面，捞尸会未能逃离官方祀典对儒家道德传扬的初衷。地区性的传说人物，经

由明清官方及本地的士大夫阶层对其表述内核进行甄别和修改，给予一个高规格的封赐，再放置回民间

传说中，进而最终将其塑造为拥有儒家“普世价值”的地方神祗，并通过宗教崇拜的方式对民众进行思想

教化。然而，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捞尸会所呈现出的宗教内涵却远不止于对儒家德行的肯定和传

播，在其具体的仪式构成中，大理白族的祖先崇拜也得到了隐晦的表达。

三、大理白族祖先崇拜的隐晦表达

（一）作为祖灵之地的洱海

唐诏之盟中，异牟寻在谨请苍、洱神祠监盟后，将誓文“一本投于西洱河”［１０］３３０，这是有文字记载的

大理地区最早的官方祭海活动。唐诏之盟是南诏对唐朝的外交活动，谨请西洱河神作证，是为了向唐表

忠心，但是也证明了洱海在南诏宗教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到了南诏末年，这种地位有增无减。《南诏图

传·文字卷》载：“每年二月十八日，当大圣乞食之日，是奇王见像之时，施麦饭而表丹诚，奉玄彩而彰至

敬。当此吉日常乃祭之。更至二十八日，愿立霸王之丕基，乃用牲牢而享祀西耳河。”［１２］１８１据李霖灿研

究，每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南诏国有奉祀阿嵯耶观音和西洱河的 习 俗［２１］。该 画《铁 柱 记》详 细 讲 述 了

“观音显圣，开化大理”的故事，不仅指明了佛教传入大理的原委，也暗示出蒙氏统一洱海地区在宗教上

的合法性，故而南诏王室在祭拜观音显圣后十日再祀西洱河，其目的便在于歌颂祖先所取得的“霸王之

丕基”，而就原本偏安于巍山的蒙氏而言，洱海乃是其治下的核心区域，因此祭拜洱海之神，以求得自家

统治的稳固和长远便成为了必要之举。
李元阳在《西洱海志》一文中说：“八月望夜，河海正中，有珊瑚树出水面，渔人往往见之。世传海龙

献宝。”［２２］这与《南诏图传·文字卷》载“扶桑影照其中，以种瑞木，遵行五常，乃压耳声也”［１２］１８１亦有所相

似。扶桑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木，由两棵相互扶持的大桑树组成。它生长在东方的大海上，是太阳升

起的地方，也是连通神界、人间和冥界的大门。《山海经·海外东经》有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
黑齿。”［２３］而《南诏图传》中关于洱海的记述转载自已佚的《西洱河记》，该书在南诏时期已有之，所以洱

海为阴阳两界之门户的提法应更早。洱海在帝国都城以东，南诏时人们便视洱海为东海，至今在白族民

间依然有人将洱海龙王称为东海龙王。
另外《南诏图传·洱海图》中所绘的环绕于洱海内的“蒙毒蛇”，据笔者考证，并非“毒蛇蒙绕”的意

思［２４］，“蒙毒蛇”便是“蒙氏之毒蛇”，或毒蛇代表蒙氏之意。图中交尾的雌雄二蛇，红体白腹，黑纹环身，
两尾相连，双颈缠绕，十分写实。而现实中洱海流域只有一种蛇与之一样，即紫灰锦蛇。白族人历来畏

蛇敬蛇，视蛇为灵异之物，可洱海地区几十种蛇类中惟有这种红色的蛇最为特别———人们称之为“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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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捞尸会的另一种说法是为了纪念在六诏统一战争中忠贞不渝、投海自尽的白洁夫人，她同样也是明清官方为在地方推行儒家思

想而极力塑造出来的白族神祗。



蛇”（ｘｉｎｌ　ｎｇｖｘ　ｋｖｘ）。白族人认为祖先死后住在阴间，每年只能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才能回家小住半月，
接受子孙后代的祭拜和供养。若在平时祖先因思念故土想回家探望，或因对后人的祭拜不满意想要告

知子孙，他们便会化为“祖先蛇”出现在子孙看得到的地方。如果白族村民在自家院舍、农田和渔船旁边

见到缓慢爬行的紫灰锦蛇，就会认为是祖先灵魂化成的“祖先蛇”来家“回访”，此时就要通过仪式来安抚

祖先。人们小心地将“祖先蛇”捕获，送入溪流中，任其顺流而下游回洱海，并希望祖先最终能由洱海回

到阴间，因此，这种仪式也被称为送“祖先蛇”仪式［２５］。
洱海被白族人视为“祖灵之地”，人死以后灵魂都要进入洱海，而龙王段赤城掌管洱海中的一切生

灵，因此若想自家祖先在泉下安宁，并能庇护后代，就需要通过龙王对其进行安抚，并借助念经、祀神、放
莲花灯等形式将祖先的灵魂引渡回阴间，使其能处于合理化的因果序列中，该系列仪式即所谓“渡魂”。

（二）流放海灯与引渡灵魂

“渡魂”是捞尸会不易为人发现的另一功能，所谓“渡魂”就是人们对逝者的魂魄进行超度，帮助其到

达一个新的状态，且不对活着的人构成消极的影响，而“彼岸”“来世”“轮回”等概念明显是佛教文化的内

容。洱海流域多个供奉段赤城的庙宇皆会定时举行类似“渡魂”的仪式，如参加龙凤村捞尸会的人们要

靠岸边生火做饭，待饭菜做好后先要准备鱼肉牺牲、茶酒果饼，到段赤城像前磕头敬拜，然后各取食物中

的一小部分，再配上茶酒各一杯面海朝东摆放，最后再将用剩下的香烛、黄纸、金银纸钱于祭品旁焚化，
以祭祀洱海中的亡灵。而在古生村“放生会”现场，人们除了要将各种用于祭祀的饭菜食物置于海边，还
要准备一封寄给“三代祖先”（白语称三代始祖为“ｓａｎ　ｄａｉ　ｄｏｎ　ｂａｏ”，视之为最重要的祖先）的“黄表”，落
款是某某村莲慈会信仕某家（姓氏）户主某某。与黄表一起焚化的还有一架用竹条扎制的小楼梯和一盏

荷花灯，小竹梯象征联通阴阳两界的通道，祖先可以借此回到人间，荷花灯则用来引渡祖先的灵魂。
莲池会的老斋奶则以村为单位各自占据一块地方，摆好祭品和香炉虔诚地边敲木鱼边诵经祷告。

她们念的多是“观音经”和“放生经”，其中放生经大致内容为“今日发愿来放生＼河水浑浊海水清＼所放之

物精气盛＼定能获新生；送你一盆白莲花＼诵你一段观音经＼莫闯水中捕鱼网＼转世到来生”。洱海被白族

人理解为是逝者灵魂的归属地，亡灵只有进入洱海才能被引渡去往彼岸。当然，所谓逝者也包括死于水

中的段赤城或白洁夫人。因而人们不仅要朝洱海献祭和念经，还要放流莲花灯对灵魂进行引渡。今天

出于洱海保护的需求，政府限制了“洱河神祠”划花船和放流莲花灯的活动，但是以前人们参加捞尸会的

主要活动就 是 放 流 莲 花 灯。如 师 范《滇 系》中 所 描 述 的：“灯 烛 星 列，椒 兰 雾 横。尸 祝 既 毕，容 与 波

间。”［２６］“尸祝”即为古代祭祀时对神主掌祝的人，也可指对尸读祈福祥之辞，并为鬼神传话。人们在对

逝者读完祷词之后，便将星星点点的莲花灯放流入洱海的微波中，借这些明灯引渡亡魂早登彼岸。
据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在大理做田野调查的澳洲人类学家费子智（Ｃ．Ｐ．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描述，龙凤村“洱水神

祠”曾毁于１９２５年的大理大地震，只留有寺庙大殿和亭子，彼时洱海水位尚未退却，这座龙王庙被建在

一座人工小岛上，仅由一座石板桥与岸连通。人们将点燃的莲花灯捧过石板桥再放入洱海中，以象征人

类世界和亡魂世界的分离。而每到“游花船”，即捞尸会的日子，岛上的亭子里都会挤满忙着放生小鱼和

泥鳅的信徒，他们想通过挽救临死的生命的形式来积攒 功 德［２７］。放 生 的 行 为 符 合 佛 教 戒 杀 救 命 的 教

义，奇怪的是他们除了放生以外，还要往水中抛撒谷子，这便明显有“祭鬼”之意。在捞尸会和放生会现

场，笔者也见到了同其他祭品摆放在一起的谷粒和玉米粒。白族葬礼中逝者出殡以后，有些家庭要在棺

材经过的“生死路”旁摆放红香、黄纸，并堆放一小撮稻谷或玉米，意为让逝者在阴间有粮食可以耕种，借
以安抚逝者之灵魂。

洱源茈碧湖的捞尸会也是在农历七月二十三日举行，当地人称之为“龙王会”或“海灯会”。流放海

灯是该会的重要内容，到夜幕降临以后，放灯的群众先要去段赤城庙里祭龙王，然后才缓缓划船到湖里

将莲花灯点燃放流。洱海上游青索村的海灯节其举办时间则为农历七月十五日，即中元节。是夜，上关

地区的数千名白族居民齐聚青索村天衢桥，共同放流上万盏海灯，年内新添小孩或有老人去世的家庭则

要请人做一艘稍大些的纸花船流放入罗时江和弥苴河中，以求得新生者健康，离世者安息。而所有莲花

灯都要在天衢桥上游放入河中，以使其能穿桥而过，以此来模仿亡灵通往阴间之奈河桥。其实，大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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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都有中元节流放花灯的习俗，但是青索村海灯节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些花灯在被投放入河流前必须先

要到小黄龙庙内祭拜黄龙神，祈求龙王的保佑，也就是要经历一个由龙神认可的神圣化过程。投放莲花

灯时，莲池会的老人整齐地在殿内念经，其他人忙着给花灯添香油，年轻人则热衷于在桥上放鞭炮，以驱

赶不愿离开的孤魂野鬼。老人们说每一盏莲花灯代表一位祖先，所以你投放的灯越多，引渡的先人也就

越多。而龙王生活于水中，管理河流和洱海，能通行于阴阳两界，这些星星灯火自然会受到他的引领，回
归到他们应在之处。

此外，笔者在河矣城村的八姆庙里也看到大量用瓷碗贴上彩纸做成的莲花灯，这些莲花灯实际上不

能漂浮于水中（也不被允许），只是作为象征物被杂乱地堆放于一间庙房的两侧，而该庙房的里面摆放的

正是河矣城村的集体祖龛，上书“各姓氏三代祖先宗亲之灵位”，这些莲花灯就是用来引渡祖先灵魂的。
八姆庙傍水而建，其中便有多处龙王塑像，而这些瓷碗在中元节的时候是摆放在水边可以作油灯点燃

的，待等完成了它们的仪式使命后就被堆放到祖龛所在的房间内，而且不可以重复所用。
在白族人的空间观中，湖泊为坝子中心，人死以后灵魂要到湖泊中去，只有经此才能回归阴间，因此

人们要燃放莲花灯引渡灵魂。青索村放流入江中的河灯，其终点便是洱海。中元节晚上，人们烧完祭品

以后也要将灰烬倒入流经村寨的河中，让其流入洱海。捞尸会既是白族人对段赤城不凡事迹的集体化

仪式性再展演，作为官方祀典的一部分，除了祈求清吉平安、风调雨顺之外，还承担了对英雄人物义勇忠

贞品格的宣扬功能。另一方面，捞尸会同样为安放白族人的祖先和鬼神崇拜情结创造了一个与其生存

空间相对应的仪式空间。而白族人集体意识中祖先、洱海与龙王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他们在不同的社

会情境中都乐于将自己的祖源追述为“九隆神话”，并且附会出各自的文本。
（三）“九隆神话”文本中的祖先崇拜

白族感生神话众多，但是其原初的文本便是“九隆神话”。该神话是南诏蒙氏的祖源神话，之后也被

大理段氏所借用。“九隆神话”最早见于《后汉书》：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

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
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

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

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像龙文，衣皆着尾。［２８］

后汉应劭所著的《风俗通义》，内容于此一样，《华阳国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唐贞元年间，南诏之主

曾“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壶之源也”［１１］６８，这是“九隆神话”与洱海地区有联系之最早记

载。而立于明景泰元年的《三灵庙碑记》则介绍了大理段氏由来的感生神话。碑记载，三灵庙内祀有三

神，称为“三灵”：一灵为吐蕃之酋长，二灵为唐之大将，三灵为蒙诏神武王偏妃之子。蒙妃生子时，因所

生无物便以死猴假装亡婴，埋于太和城道旁。不日，埋尸的地方长出了一棵芦苇，有一只母牛吃了该芦

苇后腹部隆起，众人遂杀牛剖腹，得到一位披甲执剑的将军，此人便是第三灵。而后三灵一起出征洱海

地区未胜，殒命于喜洲赤佛堂前。死后他们托梦给附近耆老，希望能立庙祀享。庙成，三灵果然能保一

方丰饶。后来庙旁有一老者向神求子，他院墙边种的李树便结出一个大李子，李子坠地后生出一女子，
名叫白姐阿妹。白姐阿妹长大后嫁给了蒙清平官段宝隆为妻。一日她在霞移溪中沐浴，触及一段浮木

感而有孕，这段木头便是三灵化身的龙，由此便生出了段思平和段思胄，思平长大以后成为了大理国开

国之君［２９］。
在该段碑文中一共有三个感生故事，且都一脉相承。南诏偏妃借牛腹生王子，庙旁耆老借李树生白

姐阿妹，白姐阿妹又触木生段思平、段思胄，最终想要说明的是大理段氏由来的神圣性，并借以应天命而

生的血统合法性来证明君权神授的政治合法性。而白姐阿妹触木感生的故事明显是沙壹母故事的翻

版，白姐被类比为沙壹母。
大理及蒙元两朝，阿吒力教在洱海流域盛况空前，朝野上下普遍信教，教内阿吒力（即“灌顶僧”）拥

有很高的地位，因而当时有诸多敬仰和附庸阿吒力者，甚至不惜将祖源伪撰为与阿吒力有关，以此自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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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名家。到了明朝前期，类似情况依然普遍，洱海地区许多大姓家族都在其墓志中宣称先祖为南诏时期

的阿吒力。除了溯祖为南诏教权人物以外，明朝中期这些名家大姓开始自称为南诏“九隆族之裔”。“九
隆神话”中沙壹母所生十子娶了哀牢山下的十女，组成十个小家庭，后“世世相继”，这十个小家庭所繁衍

的后代就是“九隆族”。“九隆族”各有姓氏，《南诏野史》将九隆兄弟的后裔立为十姓，即杨、段、董、洪、
施、何、张、王、李、赵，这些姓氏正是引领白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名家大姓。

此外，“九隆神话”在大理民间还演变为同水神有关的“九龙”神话。李元阳作《古松歌》中有诗句：
“点苍天辟十九峰一峰一溪住一龙。”［３０］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发现，洱海流域多 有“九 龙”和“九 十 九 条

龙”的提法，白族人认为大理各处皆有龙栖息，龙可生水，要加以控制，以免其危害世间，因而就需要一位

管龙之神。于是“龙母”便被人们推奉为“九龙圣母”，管理着苍洱之间的“九十九条龙”。河矣城村“洱河

神祠”之所以能成为绕三灵重要一站的“仙都”，关键原因便是其中奉有“九龙圣母”。“洱河神祠”中的

“九龙圣母”头戴龙冕，手捧仙桃，稳坐莲台，身后的白墙上还绘有九条腾云之龙。得益于段赤城的英勇

事迹，母因子贵，“九龙圣母”被推上神坛，在大理民间地位高贵。而村民们同样也将“沙壹母”的故事几

乎原封不动地附会到段赤城的出生故事上来，以此来使本主段赤城和“九隆神话”挂上钩。“洱河神祠”
版段赤城故事（画于大殿内并配有文字说明）讲，有一女子于龙湖沐浴，先是有木触其足，后又得一宝珠。
女子于是就感孕产下九子。九子长大以后，有龙来认亲，八子遂随龙父回东海，惟独幺儿不愿离去，于是

便被封为“大圣妙感玄机洱河灵帝”，其母则被封为“九龙圣母”。
洱海西岸的人们将段赤城附会为龙神幼子，直接道明其作为龙王的合法性。洱源地区的段赤城神

话却不同于大理。在洱源的神话版本中，段赤城并非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年，他早已娶妻成家，甚至还

生育了许多子女。段赤城龙王如同大理“神都”中的“五百神王”段宗榜，是该区域最大的神，也是中央本

主。洱源各村的龙王神话中，其生子数目总为“九”，所辖县数也为“九”，明显受到“九隆神话”的影响。
段赤城在这个区域的神话中不再是沙壹母第十子，即“九隆”，而是“九隆之父”，其子便是“九龙”。而在

另一些神话版本中，段赤城被同样有名的段思平取代，斩蟒故事的主角变成了段思平的后人，或直接将

段思平称为九龙神、龙王［３１］。
段赤城信仰在洱海流域分布较广，它借以捞尸会的形式呈现着表面的宗教教化和隐晦的祖先崇拜，

这让我们意识到民族宗教日常实践的内涵并非扁平而单一，它是一个立体且不断流变的过程。在民族

宗教的现实情境中，文化元素总是相互裹挟着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些看似被遮蔽的宗教及仪式形

态恰恰是民族群体自我认同、自我构建的滥殇。如龙王段赤城被一些白族人附会成了“九隆”或“九龙之

父”，并成为其祖源神话中的重要部分，既是构建其族群记忆和认同的手段，也是结果。“国家在场”的仪

式正统并不能完全掩盖白族人日常的宗教实践，人们通过对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水神及其象征的继承和

合理连叠，将现实中丰富充沛的生活意义投射于其中，并适当地进行对应，以求得某种结构性的回应。
地方性的宗教包容不仅协调了民族共同体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得日常人们的生产生活得

到整合和维系，也为个体提供了能动的空间，而这种自下而上的宗教实践模式，正是个体宗教“惯习”的

突显、传播和固定的仪式化复刻。如此，宗教制度结构中的具体事件才能反作用于结构，并对结构产生

一定的影响，因而结构始终是一种边缘模糊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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